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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6-025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贵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决定以 2016 年 5 月 13 日为授予日，向 57 名激励对

象授予 1,8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要求，已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6 年 5 月 13 日。 

2、标的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800 万股，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 3.11%，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7.23 元/股。 

4、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57 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中层管理骨干

以及核心技术和业务骨干。实际授予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前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占授予后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金红阳 
董事长兼总

经理 
235.00 13.06% 0.41% 0.39% 

屈三炉 副总经理 60.00 3.33% 0.10% 0.10% 

施国军 副总经理 160.00 8.89% 0.28% 0.27% 

戚锦秀 副总经理 150.00 8.33% 0.26% 0.25% 

谭梅 
董事会秘书 

兼副总经理 
120.00 6.67% 0.21% 0.20% 

陈安门 财务总监 120.00 6.67% 0.2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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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中层管理骨干以

及核心技术和业务骨

干（51人） 

955.00 53.06% 1.65% 1.60% 

合计（57人） 1,800.00 100.00% 3.11% 3.02% 

5、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 2016 年 5 月 17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6、限售期的安排 

（1）锁定期和解锁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 48 个月。激励对象自获授限制性

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为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必须满足解锁条件后，才能解锁。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第三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5% 

（2）禁售期  

本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①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②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③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

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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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验〔2016〕171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出资情况进行了验审，认为：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 57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 18,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壹亿叁仟零壹拾肆万元整（￥130,140,000.00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8,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12,140,000.00 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8,689,800.00 元，实收资

本 578,689,800.00 元，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5〕165 号）。截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止，贵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96,689,800.00 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 596,689,800.00 元。 

三、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8 日。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529,174 9.60% +18,000,000 73,529,174 12.3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3,160,626 90.40% 0 523,160,626 87.68% 

三、总股本 578,689,800 100.00% +18,000,000 596,689,800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578,689,800 股增至 596,689,800 股，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控股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17,569,248 37.60% 36.46% 

实际控制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章卡鹏 31,307,250 5.41% 5.25% 

张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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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 596,689,800 股摊薄计算，2015 年度公司基本

每股收益为 0.81 元/股。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6〕171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6 日 




